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全国

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培养

（高端班）选拔培养的通知

各市、县（区）财政局，区属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上市

公司，中央驻宁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着力为大中型企事业

单位培养一批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

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总会计师及其后备人才队伍，更好

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财政会计改革，财政部印发

了《全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培养（高端班）方案》，

并启动 2020 年度全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培养（高

端班）选拔培养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基本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热爱祖国，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

（二）具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从

事财务会计工作 10 年以上，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在中央企业集团（含中央金融企业，下同）担任总

部财会部门副职(或同等职级)及以上职务，或在中央企业

集团二级公司（含上市公司及重要子企业）担任财会部门



负责人及以上职务，或在省级国有企业担任分管财会部门

的负责人及以上职务；

2.在高校、省级及以上三级医院等事业单位担任分管

财会部门的负责人；

3.担任单位的总会计师及以上职务；

4.全国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企业类、事业类毕业学

员。

（三）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能够积极参与和

推进财政会计改革发展。

（四）具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五）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岁，身体健康。

鼓励参加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工程

培训或省级（中央有关主管单位）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

毕业学员报名参加选拔培养。

最近 5 年内因会计工作违法、违纪受过行政处罚或刑

事处罚，或因直接过失给本单位造成不利后果或不良影响

的，不得参加选拔。本人所在单位最近 5 年内存在严重违

反会计法及有关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且与本人工作或职

权范围有直接关系的，不得参加选拔。

二、培养对象的选拔

本期选拔培养 240 人，分为 4 个班，分别从中央管理

企业、地方企业、事业单位中进行选拔。培养对象的选拔

由财政部会计司统一组织，具体程序如下：

（一）申报。正式申报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0



年 2 月 1 日。申请者按要求填写《2020 年度全国大中型企

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培养（高端班）申请表》，经申请者所

在单位同意后，连同申请表中所填列事项有关证明材料的

复印件，报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财政厅对申请者的申报

条件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

（二）资料审核与笔试。笔试由财政部会计司统一组

织命题，笔试范围包括会计准则制度、财务管理、内部控

制等，注重考察考生的实务工作能力、财务战略与决策支

撑能力等，笔试为闭卷考试，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4 日上

午 8:30—12:00。自治区财政厅组织我区的集中笔试，笔试

地点由自治区财政厅通知申请者。笔试结束后，财政部会

计司组织专家阅卷并确定笔试成绩。

（三）面试。财政部会计司根据资料审核成绩和笔试

成绩，确定面试名单。面试名单将在财政部网站公布，并

以书面形式通知考生本人。面试由财政部会计司统一组织

命题，为结构化面试，初步定在 2020 年 4 月上旬，具体时

间地点和有关要求将另行通知。

（四）确定入选名单。面试结束后，根据资料审核、

笔试、面试三项成绩合计，按照择优录用的原则确定考察

对象，通过函调方式征求用人单位意见，并向社会公示，

据此最终确定入选名单。

三、培养时间与地点



2020 年度全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培养（高端

班）培养周期为 3 年。培训地点将设在北京、上海、厦门

三家国家会计学院。具体开学时间将另行通知。

四、培养方式

主要采用课堂研修、实地调研、在职自学相结合的培

养方式，将提供关于高级会计师应具备的相关知识、贴近

市场与科技进步前沿领域、资本市场运作等优质会计培训

课程，授课将兼顾实务性、理论性、前瞻性，通过建立学

习、研究、实践、交流平台，帮助学员提升履行总会计师

职责相关的能力素质。

（一）集中培训。集中培训每年 2 次，每次 1-2 周。

以课堂教学、专题讲座、专题研讨、案例讨论等方式为主。

（二）实践研习。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学员到知

名企事业单位实地考察、研究，学习先进管理经验，组织

学员撰写研究报告。

（三）在职自学。通过培训和综合考察，确定学员在

职学习的方向和参与科研、实践的具体任务。集中培训结

束时，提供自学书目、课题项目和网上辅导服务，指导学

员理论联系实际，深化培训内容。

（四）搭建平台。通过提供网络教学、邀请学员参加

论坛、座谈等，搭建学习、研究、实践、交流平台，引导

学员在集中培训结束后，持续进行在职学习。

五、学员管理



（一）日常管理。建立学员档案，系统记载学员在培

养期间的学习、科研等情况。

（二）考核管理。建立量化考核体系，根据学员集中

培训、实践研习、在职自学情况，组织专家进行量化打分

考核。

（三）毕业入库。学员学习期满，完成教学计划规定

的全部课程，考核合格者予以毕业，并颁发由财政部统一

印制的《全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培养（高端班）

毕业证书》。取得证书的人员，将入围财政部建立的高端

会计人才库。在同等条件下，毕业学员参加高级会计师或

正高级会计师评审予以优先考虑。优先推荐毕业学员成为

财政部会计司组建的各类咨询委员会咨询专家。同时，将

推动本培养项目同国内国际会计类资质资格的衔接，使毕

业学员同时获得其他相应会计类资质资格。

在培养期间或培养结束后，因会计工作违法、违纪受

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或因直接过失给本单位造成不利

后果或不良影响的，或本人所在单位存在严重违反会计法

及有关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且与本人工作或职权范围有直

接关系的，或在培养期间严重违反管理规定的，予以淘汰

或除名。

联系人：宁夏财政厅会计处 梁琪

联系电话：0951-8553173



附件：2020 年度全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培养

（高端班）申请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

2019 年 12 月 26 日



附件 1：

2020 年度全国大中型企事业单位

总会计师培养（高端班）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所在单位：

所在地区或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印制

填写说明

1.表内所列项目，由申请人如实填写，并对所填情况的真实性负

责。

2.申请人没有表内对应项目的，可填写“无”。

3.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

4.“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填写已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如为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并通过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考试的，应填写“通过

高级会计师考试”，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5．如填写参加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工程培训、

或全国、省级（中央有关主管单位）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培训的，



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6.“学习经历”须写清楚参加历次学习（培训）的起止时间。

7.“工作经历”含基层锻炼、挂职经历和驻外工作经历。

8.“所在单位意见”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填写对申请人的工作鉴定。

该意见需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9.“主管单位意见”由申请人所申报的单位填写对申请人申报条

件的审核意见。该意见需单位有关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10.除此表外，还需提供所填列发表论文的刊物封面和作者姓名

页的复印件，发表专业著作的封面和版权页的复印件，获奖证书的复

印件及相关外语能力证明文件复印件。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 岁）

近期正面免冠

彩色照片

（2 寸）

政治面貌 民族 籍贯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任职务
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

健康状况
获得其他职业

资格证书情况

学历

学位

全日制

教育
毕业院校及专业

在职

教育
毕业院校及专业

是否参加过大中型企事

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

提升工程培训

□是

□否

是否参加过全国、省

级（中央有关主管单

位）高端会计人才

培养工程培训

□是

□否

英语水平证书

或考试成绩

境外英语教学

或学习经历

□有

□无

国际组织

工作经历

□有

□无

联系电话
手机：

固话：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学习

经历

要求：从大学开始（含已参加国内外培训经历）



工作

经历

要求：请按时间顺序注明境内外工作经历及所担任职务。

已发表

论文及

著作

要求：请注明发表论文的时间、名称、作者排序，刊物名称、期

数、刊号；发表著作的时间、名称、书号，出版社名称等。



获得奖

励或表

彰情况

要求：请注明参加工作以来获得奖励或表彰的时间、名称以及级

别等。

承担重

大科研

项目情

况

要求：请注明承担省部级及以上重大科研项目的时间、级别、名

称、担任职务或职责等。



近 5 年以来主要工作业绩

（1500 字以内）

单位盖章：

日 期：



所在

单位

意见

领导签字： 日期： 盖章

主管

单位

意见

领导签字： 日期： 盖章


